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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131.htm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

三日） 随着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乡镇

工商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

们迫切要求解决迁入集镇落户问题。 我国现有县以下集镇近

六万个，这些集镇是城乡物资交流和集散的中心，农民进入

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

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支持有经营能

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现将农民进入

集镇（不含县城关镇）落户问题通知如下：一、 凡申请到集

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

，有经营能力， 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 公安部门

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

口薄》， 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粮食部门要做好加价粮油的供

应工作，可发给《加价粮油供应证》。地方政府要为他们建

房、买房、租房提供方便，建房用地，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集镇建设规划办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工商登记、

发证和管理工作。 各有关部门都要给以热情支持，积极引导

，加强管理，促进集镇的健康发展。二、 为了保护农民进入

集镇兴业安居的合法权益，乡镇人民政府要依照国家法律，

保护其正当的经济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他们

的合法利益。对新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户要同集

镇居民户一样纳入街道居民小组，参加街道居民委员会活动

，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 为了使在集镇务工、经



商、办服务业的农民保持稳定，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对其留居农村的家属不得歧视；对到集镇落户的，要事先办

好承包土地的转让手续，不得撂荒；一旦因故返乡的应准予

迁回落户，不得拒绝。三、 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集镇的行政

管理。 健全机构， 充实力量，管理好集镇的经济、教育、科

技、文化、卫生、建设规划和财政、公安、民政、计划生育

等工作。为了加强集镇的户口管理，在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

镇，应根据其规模配备相应的户口管理人员，设置户籍登记

办公室，做好常住户口、暂住人口和出生、死亡、迁出、迁

入的日常登记管理工作。 大城市郊区的集镇，如何解决农民

到集镇落户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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